附件4

小微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
社会保险补贴及一次性带动就业补贴申领审批表
	企业（单位）全称
	 

	企业（单位）地址
	 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银行账号
	
	开户银行
	

	企业（单位）职工总人数
	
	企业（单位）吸纳高校
毕业生人数
	

	企业（单位）为吸纳的高校毕业生缴纳社会保险费情况

	养老保险缴费人数
	已缴纳养老保险费金额
	失业保险缴费人数
	已缴纳失业保险费金额

	
	
	
	

	医疗保险缴费人数
	已缴纳医疗保险费金额
	工伤保险缴费人数
	已缴纳工伤保险费金额

	
	
	
	

	企业（单位）申请
	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桂人社规〔2020〕2号）文件规定，我企业（单位）从     年   月至      年  月符合申领社会保险补贴的高校毕业生人数    人，现申请养老保险补贴         元，失业保险补贴        元，医疗保险补贴        元，工伤保险补贴     元，合计共申请社会保险补贴         元；符合申领一次性带动就业补贴的高校毕业生人数    人，申领一次性带动就业补贴共         元。
单位（盖章）    年    月    日


	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意见
	经审核，该企业（单位）从      年      月至     年      月符合申领社会保险补贴的人数   人，拟同意领取社会保险补贴          元；
符合申领一次性带动就业补贴人数   人，拟同意领取带动就补贴      元。
单位（盖章）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